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给学校装修建设之际， 看到上

百台待安装的空调起了贼心， 便找来工友合

伙实施了偷盗行为， 还连夜赶往了老家。 本

以为吃上了“免费的午餐”， 未曾想事情很快

暴露， 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近日， 经崇

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以

盗窃罪判处 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10 个月， 缓

刑 1年， 并每人处罚金 2000元。

大鹏在崇明某学校建筑工地工作， 前段

时间学校宿舍要安装空调， 一下运来了几十

上百台全新的空调， 堆放在宿舍走廊上。 大

鹏看着这些空调， 心里不禁打起了小算盘：

老家盖了新房， 足足有五间房， 要是每间房

间都能装上一台空调， 这该有多好， 可是要

将空调偷走， 凭自己一个人断然无法做到。

想到这里， 他联系了手下小王。 小王听了大

鹏的计划， 当即决定入伙， 并叫来了自己的

兄弟小马帮忙， 两人提出分别想要 4 台空调

运回各自老家。

三人一拍即合， 只等一个偷空调的好时

机了。 天色渐暗， 小马从南通赶来汇合， 搓

搓手准备大干一场， 大鹏却在这时拦住了二

人， “等天完全黑了， 工人们都下班了， 咱

们再行动。” 三人吃过晚饭， 悠闲地洗了个

澡， 回到工地发现工人们还在加班干活。 大

鹏吩咐小马、 小王去宿舍楼查看还有多少未

安装的空调， 并将空调搬运到方便抬上车的

地方， 自己则去组织工人尽早下班。 本以为

想搬多少搬多少， 排查后发现仅剩 8 台未安

装的空调， 三人商量后决定大鹏 4 台， 其余

每人两台， 并开大鹏的面包车将空调运走。

一直等到晚上 11点四下无人， 三人才合力将

空调搬上了车， 连夜驱车前往大鹏老家。 第

二天早上九点， 三人将 4 台空调搬到了大鹏

家中， 剩下 4 台分别寄往了小王和小马的老

家。

工地上这么多空调， 想必少了 8 台一时

半会儿不会被人发现， 三人都以为这样的方

式神不知鬼不觉， 谁知在返回崇明的途中，

大鹏就接到了工地经理的电话。 电话那头称

工地丢失了 8 台空调， 并已报案， 询问大鹏

对此事是否了解。 没想到事情这么快败露，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人一下都乱了阵脚， 紧

急商议后决定将空调返还工地， 并由大鹏联

系报案人， 企图私了。 经评估， 该 8 台空调

合计价值 22400元。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大鹏、 小王、 小

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三人行为均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 近日，

崇明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盗窃罪对三人提起公

诉， 崇明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如上判

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女子谎称有“关系” 能帮办本

市中小学“择校” 事宜， 骗取学生家长“渠

道费” 共计 247 万元。 日前， 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以诈骗罪对被告人彭某某提起公诉， 经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彭某某被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 13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并处罚金

30万元。

2020 年， 丛先生的女儿适逢中考， 但成

绩并不理想， 通过朋友殷先生介绍， 丛先生

得知被告人彭某某有“门路”可以办理孩子高

中选择其他学校，便上门拜访。同年 7月份，双

方签定了协议， 丛先生付 40万元作为本市某

中学的择校通关系的“渠道费”，由彭某某办理

入学事宜，2020 年 9 月 7 日前如果办不成或

者孩子自己成绩过线录取则全额退款。 为了

能让择校事宜赶紧操办起来， 丛先生当场就

将 40万元转账至彭某某的银行账户。

2020 年 9 月 7 日的约定期限很快就到

了， 丛先生却一直没有得到彭某某办理成功

的消息， 眼看孩子快开学了， 仍旧没有收到

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原本在微信上答复迅

速的彭某某，随着约定日期的接近，变得几个

小时一回复，最后几天一回复。据丛先生回忆，

“在我的追问下，对方一开始称身体不适，后又

借口手机摔坏，甚至还说自己遭遇车祸在做尾

骨肿瘤手术， 各种推脱， 一直推迟退款日期，

最终我报了警。” 经查， 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 彭某某先后与 5 名家长共

替 8 名孩子签定了类似的择校协议， “渠道

费” 根据家长所选择的学校 10 万至 40 万元

不等， 而 8名孩子的择校事宜无一办理成功，

且未按协议将收取的费用退还。

据悉， 事实上彭某某并没有帮他人办理

择校的能力。 其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公

司主要从事出国留学和出国签证等事宜， 疫

情期间出国的业务受到了影响， 资金周转变

得紧张， 她收取的这些“渠道费” 大部分被

用于公司经营， 其余则是偿还个人债务等。

香奈儿、卡地亚等品牌纷纷“中招”
浦东法院集中宣判多起知产刑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曹赟娴

国际一线奢侈品大牌、 声称“原版复刻”

“工厂直销”，本应数万元的商品仅需一两千甚

至几百元即可“入手”。 这看似物美价廉的“奢

侈品”，实则是造假售假团伙违法犯罪的产物。

近日， 在“双十一” 网络购物节到来之

际，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

宣判多起涉及“香奈儿” “卡地亚” “古驰”

等知名品牌的知产刑事案件。 法院以假冒注

册商标罪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分

别对 69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9 个月至

8 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同时处以 1170 万元至

5000元不等的罚金。

团伙造假涉多个国际大牌

48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在假冒名牌服饰系列案中， 法院经审理

查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 被告人

刘某和妻子张某组织公司员工或者委托其他

加工厂， 加工生产假冒“香奈儿” “古驰”

“巴黎世家” “迪奥” “芬迪” “罗意威”

“LV” 等品牌的服饰， 销售金额达 4240 余万

元。

这一犯罪团伙分工明确， 刘某经营公司，

张某负责购买正品服饰， 由公司服装设计室

制版出样， 再委托代工厂进行批量化生产，

最后， 这些假冒服饰由销售员在门店售卖。

其中， 王某负责门店货款收取、 工资发放等，

李某负责财务。 整个链条还涉及设计师、 纸

样师、 质检员、 销售员等数十人。

案发后， 公安机关在公司仓库、 销售门

店以及涉案加工厂内分别查获大量假冒“香

奈儿” “古驰” 等品牌服饰， 部分被告人被

当场抓获。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某为

牟取非法利益， 雇佣大量人员生产、 销售假

冒多个国际知名品牌服饰， 其行为构成假冒

注册商标罪， 并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和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 故判处其有期徒刑 5 年 9 个

月， 罚金 1170万元。 张某、 王某、 李某 3 名

被告人也均获刑并处以罚金。

此前， 该系列案件的另外 44名被告人也

分别因假冒注册商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3 个月至 1 年 6 个月不等， 罚金总额达

300余万元。

从老板、股东到车床、数控

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

在假冒名牌珠宝系列案件中， 法院经审

理查明，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 经营

珠宝公司的黄某伙同刘某、 罗某等 9 人， 生

产假冒的卡地亚、 梵克雅宝、 伯爵等品牌珠

宝首饰， 并通过淘宝店铺、 微信销售牟利，

金额达 70余万元。

同时， 黄某还入股从事相同业务的冯某

实际控制的公司， 该公司通过自行采购原材

料加工或客户提供原材料后为其进行加工的

方式， 生产、 销售假冒卡地亚品牌首饰。 杨

某、 马某、 谭某等 9 人明知这一情况， 仍然

分别担任财务、 开料、 数控、 执模等岗位，

协助生产假冒首饰。 吴某、 郭某同样明知假

冒行为， 却投资入股， 每月领取收益及利息。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公安机关将部分被

告人抓获， 并当场查获印有卡地亚标识的首

饰与包装盒， 以及用于制作假冒卡地亚首饰

的黄金 1370克。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21 名被告人未

经商标权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 且该系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6100 余万

元，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对品牌声誉及经济

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社会危害性、

认罪态度等， 法院分别对 21人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9 个月至 8 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以相

应罚金。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汪百顺

涉老型案件在当代不是个新鲜词， 甚至

一些老年人连“养老金” 都被骗个彻底。 不

法分子开始往往以投资理财、 养老服务为

名， 编造各类投资项目， 再以高利息、 高回

报、 低风险为诱饵来“套路” 老年人。 最近

家住上海金山的田大爷便是被“熟人” 利用

这种心理骗了近 20万元。

结交“专业人士”

早在 2017 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田大

爷在踢足球时结识了倪某， 在接触过程中，

对方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是做股票投资的，

并以一家小额贷款投资公司的股东自居， 刚

好田大爷平时也炒股， 但做得不好， 亏了不

少钱， 一来二回， 两人也很快成为了朋友。

平日交往中， 倪某“不经意间” 透露自

己做股票赚了不少钱， 有不少亲戚朋友都是

委托自己帮忙投资， 便顺势提出帮田大爷一

起投资的建议， 只要盈利分成就行。 想着自

己儿子要准备结婚了， 需要用不少钱， 而对

方又比较“专业”， 心动之下， 2018 年 5

月， 田大爷便将自己市值 152000 元的股票

账户交给倪某， 让其运转， 为了进一步扩大

收益， 田大爷又从亲戚那借了 5万元， 静静

等待“开花结果”。

“这个账户投资得很不理想， 你把钱转

给我， 我用公司的公共账户一起来操作

……” 一番软磨硬泡之下， 田大爷同意了倪

某的建议， 2019 年 1 月， 田大爷通过银行

转账的形式将股票账户里的 10 万余元转给

了倪某。

投资“风生水起”

“之前投资的 10 万块现在已经增值到

了 26 万， 再投一些趁热打铁。” 2019 年 7

月， 倪某带着“好消息” 劝说田大爷加大投

资力度， 一副若有其事的样子让田大爷信以

为真， 眼瞅着儿子结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咬牙便又转了 10万元到倪某的银行账户，

平时也是经常向其询问投资的进展如何。

“这 6万块你先拿着， 是上一次投资的

本金和利润。” 转完这笔投资款的第二天，

倪某就带着“定心丸” 找上田大爷， 并当场

写下了一张理财凭证， 上面标明了这一年多

来， 倪某以田大爷资金作为运作股票账户钱

款的各种流水明细， 并且约定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作为结算时间， 退还所有的投资款项，

田大爷因此对倪某更加深信不疑了。

“现在行情很好， 涨势不错， 再等一段

时间， 年后给你。” 到了 2019 年年底， 田大

爷联系倪某转帐， 倪某以此为理由让其等待

一段时间， 看着“放长线钓大鱼” 的势头，

田大爷遂定下心来。

提现“遥遥无期”

“我们公司管理公共股票账户的财务人

员在澳大利亚探亲，因为疫情，要到 5 月份才

能回来，现在还无法提现，你先等等。”没过多

久，田大爷再次找到倪某，可对方回复的“不

可抗力原因”让自己只好继续等下去。

让田大爷越来越困惑的是， 倪某的说辞

比股市的行情还要多变， 2020 这一年， 他

多次催促倪某转帐， 但对方却用“财务人员

在隔离” “公司因为违规操作， 账户被证监

会冻结” “我们公司要先把 2.2 亿的贷款还

掉， 然后才能给你结算” 等理由一直拖延，

渐渐地， 田大爷便起了疑心， 自己好像怎么

也拿不到钱， “好朋友” 的公司好像一直处

在“周转困境”。

“这次‘证监会领导’ 亲自到我们公司

解决问题， 你的钱一定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

结清， 只会提前不会拖延。” 2021 年 2 月，

倪某笃定的语气仿佛让田大爷看到了自己结

束苦等的希望。

“把听证的凭证和内容发给我， 我的律

师也想看一下。” 直到今年 4 月， 倪某在电

话中向田大爷表明， 自己公司违规操作的案

子马上就听证结束， 资金很快就解冻， 而田

大爷当场就提出质疑， 表示自己的律师也想

了解具体的进度， 险些藏不住马脚的倪某发

愣之后急忙挂断了电话。

终是一场骗局

后来田大爷亦多次应邀来到倪某家中与

其协商提现投资款的事宜， 但得到的依然是

对方一而再、 再而三的搪塞， 确定受骗的田

大爷终于认清倪某的真面目， 便马上向派出

所报案了。

据倪某交代， 其本人并无工作， 所谓的

“专业股票投资人” “公司公共股票账户操

作” 等都是编造的借口， 田大爷的资金大多

已经被自己日常开销一空。 案发后， 倪某家

属代其赔偿了钱款。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倪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虚构“帮忙炒股” 的事实骗取被害

人田大爷的钱款， 共计 19.8 万元， 数额巨

大， 构成诈骗罪， 其行为触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 充分。

今年 9月，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

骗罪对倪某提起公诉， 金山区人民法院依法

审理判决：被告人倪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 3年，缓刑 5年，并处罚金 3万元。

委托“朋友”炒股 却被骗20万元
“专业人士”因犯诈骗罪获刑 3年 缓刑 5年

利用家长择校焦虑 骗取“渠道费”247万元
获刑 13年 罚金 30万元

建筑工人合伙偷盗学校待安装空调
犯盗窃罪各自获刑

法治庭审A8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